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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：
一、履职情况
本人在市委、市政府领导下，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，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将法治要求贯穿于统计工作全过程、各方面，着力提升统计工作法治化水平。
（一）深学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牢依法统计思想根基。始终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深刻领会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。一是系统学习入脑入心。多种方式相结合组织学习，年内组织学习研讨4次。二是积极推动统计法进党校，在主体班次讲统计法专题授课3场次。三是深化普法宣传与素养提升。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对内组织全市统计人员开展集中统计法律法规培训37场次，对外结合9·20中国统计开放日等重要节点开展普法宣传。
（二）扛牢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夯实统计法治建设基础。严格履行法治建设组织者、推动者和实践者责任，推动统计法治建设各项工作走深走实。一是坚持定期研究部署法治建设工作，年内召开党组会专题研究法治议题1次，按时向市委、市政府报告法治建设重要事项和进展情况，严格执行“三重一大”事项报告及集体决策制度。二是深入推进政务公开，通过政府网站依法及时公开统计信息13次、统计执法通报1次，普查公报7个，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。三是落实政府法律顾问制度，在重大决策等涉法事务中充分听取顾问意见，提升决策科学性和合法性。四是秉持诚信原则，本局无合同违约及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情况。五是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，本局不涉及行政诉讼案件。
（三）聚焦中心精准发力，以法治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。充分发挥法治对统计工作的引领、规范作用。一是严格数据核查要求，扎实开展重点数据质量核查，共核查369家（项目），发现统计数据失实问题51个。全面推行“扫码入企”工作模式，实现执法过程透明化、规范化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二是着力优化统计服务。围绕“3+1+1”产业体系及热点难点问题，开展深度分析研究，撰写统计分析报告《乌苏统计》26期。三是全面落实“三项制度”，规范执法文书、执法程序，本年度开展统计执法检查11家，立案查处统计违法案件1起。四是关注数据质量风险，加强统计数据全过程质量管理，从源头上防范数据失真。
（四）坚持问题导向，狠抓法治建设问题整改落实。对标“一规划两纲要”及市委部署要求，深入查摆不足，扎实推进整改。一是结合统计职责，梳理出我局在权责清单公开、执法规范两个方面的问题，建立整改台账，明确责任人和时限，目前已完成整改。二是对上年度述法评议指出的3个共性问题和2个自查问题高度重视，研究制定整改方案，细化整改措施20条，目前相关问题问题已得到有效或明显改善。
（五）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。积极配合完成了市人大常委会对统计工作的执法检查，认真研究落实审议意见。
二、存在的问题
在总结成绩的同时，也清醒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不足：
一是法治思维与能力需持续深化。部分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复杂统计问题、应对新型数据业态挑战的能力仍有提升空间。
二是统计普法精准性与实效性有待增强。面向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、新入库调查对象的普法宣传覆盖面不够广，广泛传形式的吸引力和互动性尚需提升。
三是源头数据质量压力犹存。部分小微企业、个体户统计基础薄弱，对统计指标理解偏差、台账不规范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，源头数据质量管控难度大。
四是基层执法力量相对薄弱。县级统计执法队伍人员数量和专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，在应对复杂案件时存在挑战。
五是法治与业务融合需更紧密。在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法治手段保障和服务“3+1+1”产业体系构建、新经济新业态统计监测等方面，前瞻性研究和创新性举措还不够多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
下一步，本人将继续严格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坚持问题导向，靶向发力，重点抓好以下工作：
持续强化理论武装，提升法治素养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组学习和干部教育培训的核心内容，着力提升全局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维护稳定的能力。
压紧压实普法责任，增强宣传实效。深化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差异化普法，重点加强对新入库企业、中小微企业的“送法上门”服务，提升普法覆盖面和精准度。
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，提升监管效能。全面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。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提升执法精准性和威慑力。加强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，常态化开展案卷评查和执法监督。
深耕法治与业务融合，服务高质量发展。紧密围绕乌苏市“3+1+1”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目标，探索运用法治方式规范新经济统计，提升统计服务市委、市政府决策的前瞻性、有效性。
健全长效机制，巩固整改成效。对新发现的问题紧盯不放，抓紧整改。对已整改问题开展“回头看”，举一反三，防止反弹回潮。不断完善依法决策、规范执法、权力监督、普法宣传等方面的长效机制建设，推动统计法治建设行稳致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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